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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商业贷款借款人姓名
	
	证件号码
	

	□商转公贷款顺位抵押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商转组贷款顺位抵押

	商业贷款所在银行
	 
	商业贷款余额
	

	资金拨付账户
（原商贷银行）
	 
	资金拨付账号
（原商贷银行）
	 

	商转公受理银行     收款账户
	 
	商转公受理银行收款账号
	 

	抵押物地址
	

	借款人具备提前还款条件，我行同意为该客户办理商转公/组贷款顺位抵押业务；

	    我行同意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商转公/组贷款资金划拨至上述账户，用于偿还借款人商业贷款；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我行同意自商转公贷款放款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完成商业贷款结清，并在贷款结清后15个工作日内办结住房抵押注销手续；

	贷款结清金额以结清当日系统计算为准。

	
	
	经办人：

	
	
	商业贷款银行印章：

	
	
	
	

	
	
	
	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	

	
	
	本确认书30日内有效，过期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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